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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教学[2026]1 号

信息学院 2025 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

为了做好 2025 级学生专业分流工作，按照《东北大学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管

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〔2025〕29 号）)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现对信息学院 2025

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分流原则

坚持公平公正公开，坚持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，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、社会行业

需求、学科专业发展、教学资源利用等因素，实施大类内自由选择专业。

二、分流对象与专业计划

专业分流对象为 2025 级按大类专业招生的非定向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，分流专业为

当年招生计划规定的大类内的专业。按专业招生录取的学生直接进入相应专业学习，不

参与大类分流。

大类内各专业不限定接收人数上限。如申请转入和大类内自愿选择的学生人数合计

不足 10 人，则该专业当年不接收分流学生和转专业学生，学生转入该专业申请无效须

重新申请，大类内专业按专业录取学生的，并且在大类分流和转专业后仍有该类学生在

读的情形除外。

学生在校期间有且仅有一次在所属大类内专业分流的机会。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，

不得随意变更。学生申请转出大类专业按转专业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分流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李鸿儒、武建军

副组长：王琦

成  员（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吕志娟、杨东升、何大阔、张威、潘峰

四、专业分流操作细则

（一）大类专业分流时间按照当年学校工作实施方案执行。

（二）在大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前，学院负责面向 2025 级学生做好政策解读工作

（2025 年 9 月末前），各专业系负责面向 2025 级学生做好专业特色、行业发展及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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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的全面介绍工作（2026 年 3 月前），学院负责向学生公布大类学生加权平均学分绩

点排名及对应比例，为学生专业申报提供参考依据（2026 年 3 月中旬），并在此基础上

组织开展专业分流预申报工作，及时公示预申报结果，提前摸清学生分流意愿（2026

年 3 月下旬），提前了解学生的分流意愿，最后启动专业分流正式报名，学院完成学生

专业分流与分班，将结果上报学校，由学校汇总后统一公示分流结果（2026 年 4 月中

旬）。

（三）学院依据学校工作实施方案，组织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。学院分流名

单公示 3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教务处审核。教务处公示 3 个工作日无异议以

后，提请校长办公会决议，根据校长办公会决议为学生作学籍异动处理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2025 年及以后入学本科生分流工作按照本办法执行。2025 年以前入学本科生分流

工作仍按照原《东北大学关于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东大教字

〔2014〕57 号）文件执行。此类学生的分流结果主要对标其入学年级分流结果确定。

其他未尽事宜由信息学院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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